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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整治武术乱象规范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清理整治武术乱象，规范有序开展各级各类武术

赛事活动，促进武术行业健康发展，预防并处罚违背中华体育精

神、违背武德、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，维护武术从业人员的合法

权益, 维护武术行业的良好风气，弘扬武术优秀传统文化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、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和《中国武

术协会章程》,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中国武术协会作为武术行业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组

织，依法依规依据章程履行武术行业的管理职责，依据本办法对

武术乱象进行清理整治，对武术赛事活动进行规范管理，对各级

各类武术组织及武术行业相关组织、武术从业人员、习武人员及

武术行业相关人员违反武术行业自律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。 

第三条  中国武术协会各级会员协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依

据本办法履行属地内武术行业管理职责，对属地内武术行业违规

行为进行处罚。 

第四条  各级各类武术组织及武术行业相关组织、武术从业

人员、习武人员及武术行业相关人员应树立正确的武术观，传递

正能量，遵纪守法，遵守公序良俗，科学、安全、文明习武，弘

扬武术传统文化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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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须重点清理整治的武术乱象和管理处罚原则 

第五条  须重点清理整治的武术乱象有： 

（一）违反武术赛事活动及武术搏击类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和

参赛指引，组织或参加不规范的赛事活动； 

（二）随意自创门派、私下约架、恶意攻击、相互诋毁、歧

视他人； 

（三）自封“大师”、“掌门”、“正宗”、“嫡传”等称号，欺

世盗名，招摇撞骗，误导群众； 

（四）以“拜师收徒”、“贺寿庆典”、“评比表彰”等为名收

费敛财，以及其他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； 

（五）背离武术精神，利用虚假广告、虚假宣传和恶意炒作

等手段发表不当言论，造谣传谣或骗取钱财； 

（六）伪造、销售假运动员等级证、假段位证、假教练员证、

假裁判员证或相关资格证书； 

（七）通过武术赛事和活动从事赌博、诈骗、非法集资等违

法行为； 

（八）利用武术活动场所或指使纵容他人从事封建迷信等非

法活动； 

（九）罔顾安全，不分项目、性别、年龄、体重级别，不按

规定使用护具进行武术搏击比赛； 

（十）借武术之名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活动。 

第六条  对武术赛事活动的管理遵循合法、安全、规范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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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各级武术协会党组织要切实发挥作用，

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举国体制优势。中国武术协会管理全

国范围内的武术赛事活动，中国武术协会各级会员协会管理所辖

区域内的武术赛事活动，上下联动，层层管理，压实责任。 

第七条  对武术乱象和违规行为的处罚遵循及时、公正、客

观原则，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规行为的

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影响程度相当，保障法律法规、协会章程、

自律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等得到贯彻执行。 

第三章  监管责任与要求 

第八条  中国武术协会建立武术赛事活动监管制度，完善武

术行业管理网络，依托中国武术协会各级会员协会，形成国家、

省、地市、区县的多级监管体系，确保全覆盖、无盲区。 

第九条  中国武术协会各级会员协会应提高政治站位，从政

治上深刻认识清理整治武术乱象的紧迫性，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武

术赛事活动监管的重要性，恪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提高文化

安全意识，筑牢文化发展的安全屏障，将清理整治乱象、规范赛

事活动、加强行业自律、弘扬武术文化、维护武术安全作为重要

工作抓好抓实。 

第十条  中国武术协会各级会员协会应切实履行属地监管

责任，对照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和参赛指引，主动监督和指导所属

区域内赛事活动举办方合法、安全、规范办赛。一旦发现非法约

架、恶意炒作、不规范比赛、伪大师假掌门招摇撞骗等违法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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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头，应及时报告，及时制止，及时处理，依法依规综合运用多

种监管方式，强化赛事活动举办方的主体责任意识，督促指导他

们自查自纠，及时整改，对拒不整改的应及时主动联合多部门进

行执法查处。 

第十一条  中国武术协会各级会员协会应建立武术赛事活

动监管责任人制度，建立健全监管网络，做到层层监管，层层传

导压力，层层压实责任，上下联动，专人负责，充分发挥“互联

网+监管”功能，实现各层级监管信息及时收集、共享和统一应

用，达到综合监管、智慧监管、动态监管。 

第四章  处罚种类与措施 

第十二条  对个人的处罚 

（一）约谈告诫； 

（二）通报批评; 

（三）取消行业相关资格，包括会员资格、注册资格、段位

等级、运动员技术等级、教练员职称、裁判员技术等级、禁赛、

终身禁赛等; 

（四）列入行业黑名单。 

上述各项处罚措施可单独或合并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对组织的处罚 

（一）约谈告诫； 

（二）通报批评; 

（三）取消行业相关资格，包括单位会员资格、段位考评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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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、裁判推荐资格、裁判考评资格、办赛资格、参赛资格等; 

（四）列入行业黑名单。 

上述各项处罚措施可单独或合并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罚： 

  （一）情节轻微，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  （二）主动报告其违规行为的； 

（三）主动配合查处其违规行为的； 

（四）自觉纠正违规行为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或减轻

不良后果的。 

  第十五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从重处罚： 

  （一）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违规行为的； 

（二）在一年内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同一性质的违规行为的； 

（三）对投诉人、举报人、证人等有关人员打击报复的； 

（四）违规行为发生后编造、隐匿、销毁证据的； 

（五）阻挠或拒绝对其从业行为进行合规性监督检查和调查

以及其他不配合检查工作情形的； 

（六）拒不执行已作出的处罚决定的； 

（七）对武术事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并引起严重后果的。 

第十六条  武术运动员，如出现第五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依

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、取消注册资格、撤销运动员

技术等级、禁赛直至终身禁赛的处罚。 

第十七条  武术教练员，如出现第五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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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、取消注册资格、撤销教练员

职称、禁赛直至终身禁赛的处罚。 

第十八条  武术裁判员，如出现第五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依

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、取消注册资格直至撤销裁判

员技术等级的处罚。 

第十九条  中国武术协会个人会员，如出现第五条所列情形

之一的，依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直至取消会员资格

的处罚。 

第二十条  中国武术段位获得者，如出现第五条所列情形之

一的，依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直至撤销段位的处罚。 

第二十一条  武术从业人员、习武人员及武术行业相关人员，

如出现第五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直至列

入武术行业黑名单的处罚。 

第二十二条  中国武术协会单位会员，如出现第五条所列情

形之一的，依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、取消段位考评

资格、取消裁判推荐资格、取消裁判考评资格、取消办赛资格、

取消参赛资格直至取消单位会员资格的处罚。 

第二十三条  各级各类武术组织及武术行业相关组织，如出

现第五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直至列入武

术行业黑名单的处罚。 

第二十四条  对已列入武术行业黑名单的组织和个人，各级

各类武术组织及武术行业相关组织、武术从业人员、习武人员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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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术行业相关人员不得邀请、组织其参加各类武术赛事活动，不

得参加、支持其组织的各类活动。如有违反，将依据情节，给予

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、取消行业相关资格直至列入武术行业黑名

单的处罚。 

第二十五条  对履行属地监管责任不力、推诿塞责、不担当

不作为的会员协会，将依据情节，给予约谈告诫、通报批评、取

消下年度承办上一级武术比赛的资格、取消下年度推荐裁判员的

资格、取消下年度参加上一级武术赛事活动的资格直至取消中国

武术协会单位会员资格的处罚。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责任人员，建议其所在单位依规依纪给予处分。 

第二十六条  触犯法律者将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适用于武术全行业及与武术行业相关

的组织和个人。 

第二十八条  中国武术协会各级会员协会依据本办法对属

地内武术行业进行管理，对属地内武术行业违规行为进行处罚。

中国武术协会各级会员协会依据本办法作出处罚决定后，应及时

报告上一级协会。 

第二十九条  中国武术协会可根据情况直接查处全国范围

内武术行业违规行为并直接进行处罚。中国武术协会直接作出的

处罚由中国武术协会纪律委员会执行。 

第三十条  所有处罚自处罚决定公布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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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 本办法由中国武术协会纪律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二条  本办法经中国武术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，

自 2021年 1 月 28 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